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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 16,666,700.00元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2、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科技成果转化尚需时间，后续市场开发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标的企业经营未达预期甚至亏损、投资无法退出等经营

管理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井股份”或“公司”或

“甲方”）与刘娅莉（以下简称“乙方”）、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大资产公司”或“丙方”）签署了《关于合作设立“湖南松井先进表面

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根据发起人协议，松井股份、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一致同意共同发起成立“湖

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册资金规模为人民币 16,666,700.00元：松井股份以货币出资 1166.67 万元，刘

娅莉以知识产权出资 400万元，湖大资产公司以知识产权出资 1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研究院，旨在建设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引进高端人才团

队，以 3C 消费电子、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海洋装备

等领域的表面处理、功能涂层、粘合剂等新兴前沿技术为研发方向，解决表面处

理、涂层及防腐蚀一体化解决方案领域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并向行业内提供试验、

检测、性能评价、咨询服务、成果转化等服务，最终为提高制造业整体技术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国产化替代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对外投资已经

湖南大学 2020年第 14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同意。公司与刘娅莉、湖大资产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刘娅莉 

刘娅莉，女，1964 年生，中国国籍，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长期从事金属腐蚀及防护、功能性涂

层材料研究，在铝、镁及其合金防护转化膜、高分子水性树脂合成及无机有机杂

化涂层的制备、表征、结构和性能关系研究方面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经

验。2006 年 3 月至 2011 年 5 月，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11 年 5

月至 2020 年 6月，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应化系主任；2020 年 6月

至今，担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汤永茂 

4、注册资本：14,623.81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3 年 05月 26日 

6、住所：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机电大楼一楼 

7、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湖南大学的经营性资产；研究、开发、生产、销

售机电、化工（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电子、电气、仪器仪表、土木建筑

材料、环保节能新型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科技成果转让服务；生产、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百货；提供商标图案、

产品造型设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主要股东：湖南大学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单位：元） 2019 年度 

总资产 1,211,599,290.86 

净资产 442,034,393.43 

营业收入 628,158,133.32 

净利润 51,825,200.37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登记为准） 

1、公司名称：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表面处理技术研发；涂料、胶粘剂的技术研发；树脂合成；



产品小试、中试；成果转让；产品性能分析；专业人才培训等。 

3、住所：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东路 777号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6.67万元 

5、出资方式： 

研究院拟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发起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发起人）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来源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现金 1166.67 70% 自有资金 

刘娅莉 知识产权 400 24% 职务科技成果 

湖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知识产权 100 6% 科技成果 

合计 1666.67 100%  

6、出资的知识产权情况 

知识产权项目 内容 

专利名称 

（1）一种非离子型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2）一种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及其应用； 

（3）一种处理液及其制备具有自修复性能的铝合金表

面钒锆复合转化膜的方法 

账面值 人民币 500万元 

评估值 人民币 500万元 

目前状态 专利权人为湖南大学，发明人为刘娅莉及其团队 

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 

否 



是否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

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否 

7、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董事会原则上不超过 3人，其中甲方负责提名推荐占 2/3，乙方、丙方负责

提名推荐占 1/3，董事长由甲方提名。 

院长（总经理）由甲方提名，副院长由乙方提名，按研究院章程规定程序产

生；总工、财务总监级别以上人员由院长提名、董事会任命。 

监事会成员应有一人由丙方委派。若丙方放弃，可由甲方和乙方商讨确定。

在监事会设立之前，只设一名监事。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作为发起人，共同出资以有限责

任公司形式注册成立研究院，拟用名“湖南松井先进表面处理与功能涂层研究院

有限公司”。 

2、研究院首次注册资金规模为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陆万陆仟七百元

（¥16,666,700）。 

3、甲方出资 1166.67 万元，以货币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70%，其中

首次实缴货币出资额不低于 500万元，其余认缴部分货币出资额应于公司成立之

日起三年内实缴到账。 

乙方出资 400万元，以知识产权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24%，代出资知

识产权的成果完成人团队持有。乙方应于研究院成立之日起 30 天内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完成专利权转移登记所有手续。 



丙方出资 100 万元，以知识产权出资，占研究院注册资本的 6%，代湖南大

学持有。 

乙、丙出资的知识产权拟以总价 500万元出资，最终工商登记载明的出资额

应以有甲方认可的有资质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为准。 

4、三方同意研究院合作期限为 8 年，到期后三方可根据合作意愿和研究院

实际运营情况确定研究院是否续存，并就相关事项续签、补充发起人协议或重新

签订协议。 

5、由研究院自主投资研发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全部归研究院所有。 

由研究院与第三方协议合作共同开发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按相关协议约定

执行。 

甲方、乙方、丙方和研究院任何一方都有权对投资入股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

改进，改进后的知识产权由改进方所有，研究院对改进成果享有优先使用权。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研究院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 3C 消费电子、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

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领域的表面处理、功能涂层、粘合剂等新兴前

沿技术为研发方向，充分发挥湖南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信息资源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并对接公司的产业化优势，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成为现实

生产力，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的快车道及新产品孵化机制。 

通过产学研平台建设，积极承担国家、省部及市级科研项目，协同攻关战略

新兴产业相关领域表面处理及涂层材料关键技术，推动行业核心技术和区域经济

的发展，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促进公司、学校、社会共同进步，符合公司未来

战略发展方向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科技成果转化尚需时间，后续市场开发存在不确

定性。 

（三）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标的企业经营未达预期甚至亏损、投资无法退出等

经营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22日 

 


